南京师范大学资助研究生参加

高水平学术会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为促进我校研究生从事高水平的科研活动，进一步拓宽研究生学术研究视野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会议期间在籍的本校各类研究生（优先资助博士研究生）；

（二）拟参加的学术会议应为本专业领域国际国内一流的学术年会，或其他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；

（三）申请人论文至少应获得小组宣读资格。

二、申请程序

申请人应在接收到有关会议邀请函后，于会议召开一个月前向学校提出资助申请，具体申请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申请人如实填写《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申请表》，经学院审核通过后交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；

（二）研究生院组织审核、受理研究生的资助申请。

三、提交材料

（一）会议资助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 《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申请表》；

2. 会议正式邀请函（复印件，英文邀请函需同时提交翻译件）；

3. 会议详细介绍与注册说明信息；

4. 会议录用稿件摘要。

（二）资助经费报销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 会议交流总结报告、会议发言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
2. 会议有关照片等电子材料；

3. 在学院或学科范围内根据会议内容举行讲座等交流分享活动，提供活动相关材料。

四、资助管理

（一）资助经费主要用于研究生参加会议的往返旅费、注册费以及住宿费；

（二）资助金额国内一般不超过5000元（港澳台可不超过7000元），国外一般不超过10000元。

（三）申请人通过学校资助审核后，参加会议发生的相关费用票据经研究生院相关部门签字后报销。

（四）鼓励各学院根据学院条件与学科发展需要，制定本学院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管理办法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规定自2014年9月1日起施行。

（二）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